关于大竹县医保局2014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
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，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。

1、 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
基本职能是：一是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相关业务；二是监管“两定”的医疗服务行为；三是指导各经办点的医保业务。
2014年的主要工作是：巩固提高城镇居民参保覆盖率、积极推进城镇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、建立定点医疗机构分级管理工作机制、提升医保经办服务能力。
2、 部门概况

大竹县医保局是全额拨款参公管理的一级预算事业单位

　　三、收支预算总体情况

2014年大竹县医保局收入预算总额为508.96万元，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收入508.96万元。其中：社会保障和就业125.97万元，医疗卫生375万元，住房保障7.99万元。

3、 支出预算安排情况

　大竹县医保局预算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障该部门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全县医保事业发展相关工作。 

基本支出，是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，包括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等日常公用经费。

项目支出，是用于保障机构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。

（一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5.97万元，主要用于：工资福利支出，商品和服务支出以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；
（二）医疗卫生支出375万元，主要用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；
（三）住房保障支出7.99万元，主要用于：机构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等支出。
附件： 2014年大竹县医保局收支预算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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